
 

資料文件  

 

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 2 0 2 6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擬提出《 2 0 2 6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對多 項成文法則作 出 雜 項 修 訂 的 建 議 。 

一般背景  

2 .  政 府 一 直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以 成 文 法 (雜 項 規 定 )條 例 草 案 (即 綜 合

條例草案 )的方式，有效率地作出雜項修訂，以不時更新或改善現行

法例。建議的修訂大多屬於輕微、技術性和無爭議性，但對更新或

改善現行法例至關重要。此安排可免卻為一些只涉及數項條文修訂

的成文法則逐一申請提交法案檔期的需要。  

3 .  上一條《成文 法 (雜項規定 )條例》在 2 0 2 5 年制定。現在有需

要另行提出一條綜合條例草案以對多 項成文法則作出雜項修訂。我

們 亦 藉 此 機 會 對 多 項 成 文 法 則 中 不 切 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憲 制 地 位

的條文或提述作出簡單直接的適應化修改 或修訂，以及 廢除若干成

文法則中的過時條文 或提述。  

建議修訂 的概要  

4 .  《條例草案》內的建議修訂大致可分為兩組： ( I )並 非由香港成

文 法 系 統 性 檢 討 衍 生 的 修 訂 ； 以 及 ( I I )由 香 港 成 文 法 系 統 性 檢 討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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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修訂。《條例草案》內 的建議修 訂的主要特點 在 附件 重點提述。 

5 .  就第二類建議 修訂而言，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在 2 0 2 2 年牽

頭就香港成文法 進行系統性檢討工作，其中主要涉及三個範疇： ( a )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 ( b )整 合 法 律 ； 以 及 ( c )廢 除 過 時 的 法 律 。 法 律 適

應化修改是指以下過程： ( i )首先識別 1 9 9 7 年 7 月 1 日前在香港 生

效的成文法律匯編中某些條文或提述，而該等條文或提述的解釋現

時須作出為使它們符合《基本法》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而屬必要 的變更、適應、限制及例外； ( i i )然後

再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對這些條文或提述作

出必要修訂，以適當反映相關政策局的政策原意。至於廢除過時的

法律和整合法律，相關條文不一定與適應 化修改有關，當立法工作

準備就緒，該等條文也獲納入本《條例草案》。  

6 .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 對香港 行使主權以來，負責 的政策局一

直 識 別 須 由 政 府 不 時 提 出 相 關 法 例 修 訂 以 作 出 適 應 化 修 改 的 條 文

或提述。為響應香港成文法系統性檢討工作，政府採取「先易後難」

的方式，繼續推動 盡早完成法律適應化修改的工作。特區政府目前

的 工 作 目 標 是 在 各 負 責 政 策 局 有 決 心 盡 快 發 出 草 擬 指 示 的 前 提

下，希望爭取在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 （即 2 0 2 7 年 6 月 3 0 日前），

完成法律適應化 修改工作。隨着負責的政策局就尚待修改的條文或

提 述 進 一 步 提 出政 策 意 見 或 予 以確 認 (視 情 況 而 定 )， 以 及 最 近 識 別

出更多須予處理 的其他條文或提述，繼 2 0 2 4 及 2 0 2 5 年通過的綜合

條例草案後，我們現 再藉此機會提出 這批立法建議，以作出必要的

文本修訂。  

7 .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1 9 9 7 年 2 月 2 3 日的決定

中頒布的釋義原則（如適用），大部分建議修訂均屬術語或技術性

質。該等釋義原則已載入《香港回歸條例》 ( 1 9 9 7 年第 1 1 0 號 )，並

已納入《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2 A 條及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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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8 .  鑑於建議修訂屬技 術性質，相對簡單直接，政府擬於本立法會

會期內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請委員備悉本文件所載的

建議。如有任何意見或有意索取更多資料，請與 律政司 憲制及政策

事務科聯絡 (電郵： c p a d @ d o j . g o v . h k )。  

律政司  

2 0 2 6年 5月  

#636489-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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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 0 2 6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的要點  

( I )  並非由香港成文法系統性檢討衍生的修訂  

( 1 )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 5 9 章 )  

《簡易處理申訴 (律師 )規則》 (第 1 5 9 章，附屬法例 A D )  

《會社 (房產安全 ) (上訴委員會 )規例》 (第 376 章，附屬法例 A) 

1 .  第 1 5 9 章第 2 條中「 s o l i c i t o r」的中文對應詞為「律師」。

為與該條文保持一致，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最近修訂 T h e  H o n g  K o n g  

S o l i c i t o r s ’  G u i d e  t o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C o n d u c t (該指引 )的中文名稱，將

「《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改為「《香港律師專業操守指

引》」。律師會建議修訂第 1 5 9 章第 9 A ( 1 A ) ( c )條及第 1 5 9 章附屬法

例 A D 附表的中文文本，以顯示該指引經修訂後的中文名稱。  

2 .  第 3 7 6 章附屬法例 A 亦有若干處在提述「 s o l i c i t o r」時採用

「事務律師」作為其中文對應詞，即該條例第 1 0 及 1 2 條，以及附表

中的表格 2。律師會建議藉此機會修訂第 3 7 6 章附屬法例 A，以「律

師」 (即第 1 5 9 章中「 s o l i c i t o r」的中文界定字詞 )取代對「事務律

師」的所有提述。除「事務律師」一詞外，上述第 3 7 6 章附屬法例 A

的條文內亦出現「訟務律師」 (即「 b a r r i s t e r」的中文對應詞 )一詞。

經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後，現建議以「大律師」 (即第 1 5 9 章中

「b a r r i s t e r」的中文界定字詞 )取代第 3 7 6 章附屬法例 A 中的「訟務

律師」。  

( 2 )  因應實施律師法團及外地律師法團制度而衍生的相應修訂  

3 .  《1 9 9 7 年法律服務立法 (雜項修訂 )條例》 (《 1 9 9 7 年修訂條

例》 )於 1 9 9 7 年 6 月制定，旨在修訂第 1 5 9 章以納入有關律師法團 (第

I I A A 部 )及外地律師法團 (第 I I I A 部 )的條文。當新條文生效後，律師

將可在香港以有限公司形式執業，這是獨立執業及以合夥形式經營以

外的另一種律師執業模式。現時相關條文尚未生效。律師會須經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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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首席法官批准後，訂立附屬法例 (即《律師法團規則》及《外地律

師法團規則》 )，以及對第 1 5 9 章下的 1 7 條附屬法例作出相應修訂，

律師法團及外地律師法團模式方可實行。律師會亦會識別出必須或為

求清晰而適宜對《 1 9 9 7 年修訂條例》及其他法例作出的相應修訂，以

便實行律師法團及外地律師法團模式。  

4 .  為準備實施律師法團及外國律師法團制度，律師會建議對

《 1 9 9 7 年修訂條例》 (經多項《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修訂 )及其他

第 1 5 9 章以外的法例作出若干相應修訂，以配合律師會理事會將會制

訂的擬議律師法團及外地律師法團規則。  

5 .  建議對《 1 9 9 7 年修訂條例》作出的主要相應修訂包括以「律

師法團名單」取代對「律師法團登記冊」的提述，原因是沒有相應的

香港律師行、外地律師行及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登記冊；以及在適當情

況下，加入「成員或僱員」或以「法律執業實體」取代某些字詞，以

釐清條文的涵蓋範圍。  

6 .  至於對其他法例作出的相應修訂，律師會注意到，一些法例

提述了「律師行」及「外地律師行」或效果相同的字眼。律師會建議

在適當情況下，在相關的法例中加入「律師法團」或「外地律師法

團」，以涵蓋這些新的執業模式。  

7 .  現建議將所有擬議的相應修訂連同律師會將制訂的附屬法

例，以及《 1 9 9 7 年修訂條例》下有關律師法團及外地律師法團的條文

一併實施。  

( 3 )  《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 (第 2 3 7 章 )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 4 0 章 )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 7 4 章 )  

8 .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以「數字政策專員」取代在第 2 3 7 章、第

2 4 0 章及第 3 7 4 章中出現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以反映由 2 0 2 4 年

7 月起職稱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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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商標條例》 (第 5 5 9 章 )  

9 .  為更清楚闡明第 5 5 9 章第 1 1 ( 4 ) ( a )條中的商標註冊規定，使

其與《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的國際標準及若干主要普通法及區

域司法管轄區的對應成文法則保持一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改善

現行條文的字眼，明確指明違反公共政策的商標在該條文下同樣不得

註冊。  

( 5 )  《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 (第 6 5 2 章 )  

1 0 .  發展局建議以「該法院」取代在第 6 5 2 章第 4 9 ( 1 )條中的

「高等法院」，以更準確反映有關政策原意，即 (第 6 5 2 章第 2 2 條有

關「法院」定義所指的及第 3 部 (審裁付款爭議 )下所使用的 )原訟法庭

及區域法院均可依據第 6 5 2 章在各自的管轄權範圍內執行審裁裁定。  

( 6 )  《商船 (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 )條例》 (第 6 5 7 章 )  

1 1 .  第 6 5 7 章 (尚未實施 )已於 2 0 2 5 年 5 月獲立法會通過，旨在

實施《香港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公約》 (《香港公約》 )。為全面

落實《香港公約》的條文，特別是第 1 1 ( 2 )條 (該條文訂明當船舶因本

公約第 8、9 或 1 0 條的情況而遭不當扣留或耽誤船期時，應有權就所

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獲得補償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在第 6 5 7 章中加

入一項新條文，就耽誤船期及扣留船舶方面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  

( 7 )  把罰款款額轉換成罰款級別  

1 2 .  建議把若干成文法則中以款額形式述明的罰款由相應的罰款

級別取代。  

( 8 )  其他雜項修訂  

1 3 .  建議對《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 3 2 章 )附表 4 及附表 1 4

作出輕微修訂，以更新若干標題及對《英語聖公會信託條例》 (第

1 0 1 4 章 )作出輕微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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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由香港成文法系統性檢討衍生的修訂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建議的項目  

( 9 )  《誹謗條例》 (第 2 1 章 )  

1 4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

法律修訂，包括：  

( a )  在第 2 1 章第 2、1 0 及 2 8 條中文文本中，以「立法會」

取代「立法局」；  

( b )  在第 2 1 章第 2 條及附表第 1、 4 及 5 段，適當地修訂

「英聯邦」；  

( c )  在第 2 1 章第 2 條，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取代

「總督會同行政局」；  

( d )  在第 2 1 章附表第 1 0 ( c )段，以「行政長官」取代「總

督」；  

( e )  適當地修訂在第 2 1 章附表第 2 段出現的「香港政府或聯

合王國政府」；  

( f )  適當地修訂第 2 1 章對「《英皇制誥》」、「女皇陛

下」、「《英國國會法令》」及「《英皇制書》」的提

述；  

( g )  在適當情況下，在第 2 1 章以「特區政府」取代「政

府」。  

( 1 0 )  《外地判決 (限制承認及強制執行 )條例》 (第 4 6 章 )  

《外地判決 (交互強制執行 )條例》 (第 3 1 9 章 )  

《外地判決 (交互強制執行 )令》 (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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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判決 (交互強制執行 ) (英聯邦適用 )令》 (第 3 1 9 章，

附屬法例 B )  

1 5 .  第 4 6 章在 1 9 8 5 年制定，旨在修訂與外地判決的承認及強制

執行有關的法律，以及禁制在香港提起法律程序以代替強制執行外地

判決。第 4 6 章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判決。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對第 4 6 章作出多項法律修訂，包括：  

( a )  廢除第 2 條中「海外國家」的定義及適當地以「香港以外

地方」取代於多處出現的「海外國家」的提述；  

( b )  第 6 條 (過渡性條文 )因已不合時宜而予以廢除。  

1 6 .  第 3 1 9 章在 1 9 6 0 年制定，旨在訂定條文，讓在英聯邦地方

所作出的判決可以在香港強制執行，並就有向在香港所作出的判決提

供互惠待遇的外地國家，讓其所作出的判決可以在香港強制執行，以

及方便在香港作出的判決可以在該等地方或國家強制執行。  

1 7 .  依據第 3 1 9 章第 3 ( 1 )條及第 9 ( 1 )條，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

分別制訂了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A 及 3 1 9 章附屬法例 B。依據相關案例

作出的推論，該兩條附屬法例的綜合效果是將第 3 1 9 章的實施延伸至

適用於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A 附表 1 所指明的英聯邦地方及第 3 1 9 章附

屬法例 A 附表 2 所指明的外地國家。  

1 8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建 議 為 法 律 適 應 化 和 相 關 目 的 ， 對

第 3 1 9 章及其附屬法例作出多項法律修訂，包括：  

( a )  適當地修訂第 3 1 9 章對「 t h e  C o l o n y  o f  H o n g  K o n g」

(英文文本內出現 )、「總督會同行政局」及「女皇陛下」

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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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將第 3 1 9 章第 2 條所載的「外地國家」定義修訂為指

「中國以外的國家、地區或地方」； 1 

( c )  廢除第 3 1 9 章第 9 條及第 1 3 條、廢除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A 弁言和第 2 條、合併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A 兩個附表的

內容，以及廢除第 3 1 9 章附屬法例 B。原因是該些法例或

條文已不合時宜，以及要刪除對英聯邦的提述。  

( 1 1 )  《廉政公署條例》 (第 2 0 4 章 )  

1 9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建議以「1 9 8 0 年 6 月 2 7 日」 (即相關提述

所指的生效日期 )取代對「《 1 9 8 0 年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 (修訂 )條

例》 ( 1 9 8 0 年第 2 7 號 )生效日期」的提述，因為其中文真確本包含對

「總督」的提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的項目  

( 1 2 )  《專利條例》 (第 5 1 4 章 )  

2 0 .  大部分第 5 1 4 章的條文於 1 9 9 7 年 6 月 2 7 日生效 (第 5 1 4 章

生效日期 )。在第 5 1 4 章生效日期前規管專利制度的《專利註冊條例》

(第 4 2 章 )已依據第 5 1 4 章第 1 5 4 條廢除。  

2 1 .  為平穩過渡至新專利制度，第 5 1 4 章及其附屬法例載有多項

過渡性條文，以處理有關根據第 4 2 章註冊的專利的事宜、在何情況下

該等專利當作根據第 5 1 4 章獲批予，以及在第 5 1 4 章生效日期前根據

第 4 2 章提出註冊專利的待決申請。  

 

1  現時有不同法例 (例如《內地判決 (交互強制執行 )條例》 (第 5 9 7 章 )、《內地婚

姻家庭案件判決 (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 )條例》 (第 6 3 9 章 )及《內地民商事判決

(相互強制執行 )條例》 (第 6 4 5 章 ) )規管與中國內地作出的承認和強制執行判決

安排。  



7  

2 2 .  由於該等當作根據第 5 1 4 章獲批予的專利，以及依據在第

5 1 4 章生效日期前提出待決的申請而獲批予的專利到期已久，大多數

過渡性條文已不合時宜。第 5 1 4 章第 1 9 部 (由第 1 5 4 至 1 5 9 條組成 )

的多項過渡性條文已藉《 2 0 2 5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 (《 2 0 2 5 年

綜合條例》 )予以廢除，當中包括第 1 5 9 ( 1 )條對該部所用字詞的定義。  

2 3 .  雖然《 2 0 2 5 年綜合條例》廢除了第 5 1 4 章第 1 5 9 ( 1 )條中

「生效日期」一詞的定義，但第 1 5 9 ( 2 ) ( b )條仍保留了一處對「生效日

期」的提述。在廢除該定義後，在第 1 5 9 ( 2 ) ( b )條中該詞的涵義或不夠

清晰。  

2 4 .  因 此 ， 現 建 議 修 訂 第 1 5 9 ( 2 ) ( b ) 條 ， 以 「 1 9 9 7 年 6 月

2 7 日」 (即第 5 1 4 章的生效日期 )取代對「生效日期」的提述。  

( 1 3 )  《版權條例》 (第 5 2 8 章 )  

《版權 (圖書館 )規例》 (第 5 2 8 章，附屬法例 B )  

2 5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  

( a )  廢除第 5 2 8 章附屬法例 B 及第 5 2 8 章附表 2 第 4 3 段；  

( b )  修訂第 5 2 8 章第 1 2 1 ( 4 ) ( b )條的中文文本，以修正一項

技術性不一致之處。  

2 6 .  第 5 2 8 章附屬法例 B 載有規例，就若干版權豁免 (亦稱為允

許作為 )指明圖書館類別及訂明條件。該附屬法例於 1 9 7 3 年 6 月憑藉

現已廢除的聯合王國《 1 9 5 6 年版權法令》訂立；該法令藉現已廢除的

《 1 9 7 2 年版權 (香港 )命令》延伸適用於香港。隨着版權法其後本地

化，第 5 2 8 章於 1 9 9 7 年制定並生效。第 5 2 8 章附表 2 第 4 3 段作為過

渡性及保留條文，訂明第 5 2 8 章附屬法例 B 在第 5 2 8 章生效後繼續適

用，直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根據第 5 2 8 章第 4 6 條訂立新規例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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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 2 0 2 5 年 7 月行使第 5 2 8 章

第 4 6 ( 1 )條所賦予的法定權力，訂立了兩條附屬法例，即 ( a )《版權 (圖

書館、博物館及檔案室—製作複製品的訂明條件 )規例》 (第 5 2 8 章附

屬法例 F )及 ( b )《版權 (第 4 7 至 5 3 條所指的指明圖書館、指明博物館

及指明檔案室 )公告》 (第 5 2 8 章附屬法例 G )，以取代第 5 2 8 章附屬法

例 B。這兩條附屬法例均於 2 0 2 6 年 1 月 1 日生效。由於第 5 2 8 章附

屬法例 B 及第 5 2 8 章附表 2 第 4 3 段已不再發揮任何作用，現建議予

以廢除。  

2 8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亦建議修正第 5 2 8 章第 1 2 1 ( 4 ) ( b )條中文

文本中的技術性不一致之處。第 1 2 1 ( 4 ) ( b )條開首部分訂明「如該誓章

是在律師、監誓員或公證人面前作出的，」，但該條接續部分所提述

的是「該公證人或領事館官員」，此處與該條的中文文本開首部分及

英文文本都不對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以「該律師、監誓員或公

證人」取代中文文本中的「該公證人或領事館官員」。  

律政司建議的項目  

( 1 4 )  《證據條例》 (第 8 章 )  

2 9 .  律政司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 a )  在第 8 章第 2 條及 1 9 A A 條所載「政府化驗師」的定義

中，以「行政長官」取代所有對「總督」的提述；  

( b )  在第 8 章第 2 條所載「銀行」的定義中，廢除「藉憲章、

或」及「或國會法令」，以及以「任何在香港以外成立或

設立的銀行公司」取代「任何外地銀行公司」；  

( c )  在第 8 章第 1 9 條及 2 2 A ( 1 3 )條的中文文本中，以「立法

會」取代所有對「立法局」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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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第 8 章第 3 1 條中，以「香港以外地方」取代所有對

「任何外地國家或英聯邦國家」或「任何外地國家或英聯

邦國家」的提述，以及以「文件正本所屬的地方」取代所

有對「文件正本所屬的外地國家或英聯邦國家」的提述；  

( e )  適當地修訂第 8 章第 3 2 條，該條文訂明用於證明是「英

聯邦國家」法規的便利方法；  

( f )  廢除第 8 章第 3 3 條 (該條文關乎「高等法院」處理的經宣

誓法律文件須在何地 (即「在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

蘭、海峽群島或任何其他在女皇陛下統治下的殖民地或地

方」 )及在何人面前或何機構席前宣誓才可屬有效 )及第

3 4 條 (該條文關乎由英國外交或領事館官員認證的文件即

可自動接納為證據，無須額外證明 )。廢除該等條文旨在

撤銷給予聯合王國或其他英聯邦國家的非互惠特權。目

前，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宣誓作出的誓章，可依據現有法院

規則及法例予以接納；   

( g )  廢除第 8 章第 3 5 ( a )條中的「或任何英聯邦國家的政府憲

報」 (該條文關乎在民事法律程序中各項事宜的證明 )，以

撤銷給予聯合王國或其他英聯邦國家的非互惠特權；  

( h )  在第 8 章第 3 5 ( d )條中，以「香港以外某地方」取代「某

外地國家」，並以「該地方」取代「該國」及「該外地國

家」；  

( i )  在第 8 章第 3 7 條中，以「香港以外的法院或領事館」取

代「外地法院或領事館」，並以「香港以外的法院」取代

「外地法院」；  

( j )  在第 8 章第 5 2 ( 2 ) ( c )條中，廢除「官方批予或」；  

( k )  在第 8 章第 5 9 ( 4 ) ( a )條中，以「原訟法庭」取代「高等

法院」，使該提述更為清晰，並廢除「在由《 1 9 7 1 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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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令》 ( 1 9 7 1  c .  2 3  U . K . )第 1 條所組成的英格蘭……

或最高法院」。這部分的條文容許指明的英國法院所作的

決定可獲接納為證據，以證明外地法律，此舉顯然是給予

聯合王國非互惠特權；  

( l )  廢除第 5 9 ( 4 ) ( c )條 (該部分關乎「在終審法院席前進行的

法律程序」 )。第 5 9 條允許香港的法庭在民事案件中接納

已在某些高級法院程序中獲裁定關於外地法律的裁斷或決

定為證據。最初把並非由原訟法庭的原訟法律程序引起的

終審法院上訴包括在內似乎並不恰當。第 5 9 ( 4 )條是以英

國《 1 9 7 2 年民事證據法令》 ( C i v i l  E v i d e n c e  A c t  1 9 7 2 )

第 4 條為藍本。在該等同第 5 9 ( 4 )條的英國法例中，第

( a )及 ( b )分段關乎本地的法律程序，而第 ( c )分段關乎源自

聯合王國以外地方的樞密院法律程序，當中不包括任何本

地上訴。在涉及本地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在妥善顧及在審

訊中所援引的專家證據的質素後，只有在高級法院的原訟

法律程序及就這些法律程序提出的上訴才包括在內。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前的版本中，第 5 9 ( 4 ) ( c )條訂明「在樞

密院上訴審理委員會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而該法律程序

是就香港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庭的決定所提出的上

訴 […… ]而進行的」。我們不清楚為何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前的版本會包括在樞密院席前就香港的法庭的本地決定所

提出的上訴而進行的法律程序，這與該條文所參照的英國

做法似乎並不一致。於 1 9 9 5 年修訂，並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現有第 5 9 ( 4 ) ( c )條提述了「在終審法院席前進

行的法律程序」，當中可包括就區域法院的決定提出的上

訴。這仍與英國做法不一致。英國做法是只有在高級法院

的原訟法律程序及就這些法律程序提出的上訴才包括在

內。因此，律政司建議廢除第 5 9 ( 4 ) ( 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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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在第 8 章第 6 0 ( 2 )及 6 8 ( 2 )條出現的「法庭、法院」定義

中，廢除「不包括軍事法庭；」；  

( n )  在第 8 章第 7 0 條中，以「特區」取代「官方」，以及在

第 7 7 D 條中，以「特區政府」取代對「官方」的所有提

述；  

( o )  廢 除 第 8 2 條 ， 因 該 條 文 提 述 現 已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 1 8 3 7 年遺囑法令》 ( 1 8 3 7  c .  2 6  U . K . )」。  

( 1 5 )  《法律修訂及改革 (綜合 )條例》 (第 2 3 章 )  

3 0 .  律政司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 a )  在第 2 3 章第 1 6 ( 1 )及 2 7 條的英文文本中，以「H o n g  

K o n g」取代「 t h e  C o l o n y」；  

( b )  在第 2 3 章第 1 7 ( 2 )及 2 2 E 條中，以「特區政府」取代

「官方」，以及在第 2 3 章第 1 7 ( 2 )條中，以「私人」取

代「人民」；  

( c )  在第 2 3 章第 2 1 條中，適當地修訂「《1 9 3 2 年航空運輸

法令》附表 1 所載公約的第 2 1 條」；  

( d )  在第 2 3 章第 2 1 ( 8 )條中，以「《商船 (碰撞損害法律責任

及救助 )條例》 (第 5 0 8 章 )第 3 條」取代「《1 9 1 1 年海事

公約法令》 ( 1 9 1 1  c .  5 7  U . K . )」，並以「該條例」取代

「該法令」；  

( e )  在第 2 3 章第 2 4 條的中文文本中，適當地修訂「大法

官」；  

( f )  在第 2 3 章第 2 7 條中，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取

代「總督會同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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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 5 9 章 )  

《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規則》 (第 1 5 9 章，附屬法例  A K )  

3 1 .  第 1 5 9 章第 3 1 B 條訂明：「另一司法管轄區的御用大律師如

在香港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出席，則為該法律程序的目的他有權使

用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並有權獲給予資深大律師的身分。」隨着聯合

王國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和國王查理斯三世登基，多個普通法適用

地區 (例如聯合王國、澳洲及新西蘭 )已把「Q u e e n ’ s  C o u n s e l」的名銜

改為「K i n g ’ s  C o u n s e l」。基於上述原因，現建議相應地修訂第 1 5 9

章第 3 1 B 條，在英文文本加入對「K i n g ’ s  C o u n s e l」的提述，以反映

相 關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作 出 的 更 改 。 除 了 「 Q u e e n ’ s  C o u n s e l 」 或

「K i n g ’ s  C o u n s e l」外，亦有司法管轄區授予相等地位的法律執業者

「資深大律師」的名銜。律政司建議在第 1 5 9 章第 3 1 B 條加入「資深

大律師」一詞，以反映上述情況。  

3 2 .  鑑於第 1 5 9 章第 3 1 B 條的擬議修訂，現建議修訂第 1 5 9 章附

屬法例 A K 第 1 3 ( 2 ) ( b )條，在英文文本加入對「K i n g ’ s  C o u n s e l」的

提述。該條文是關於申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

權的申請人的才能。  

( 1 7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 2 1 章 )  

《刑事上訴規則》 (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  

3 3 .  律政司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 a )  在第 2 2 1 章第 9 ( 3 )條中，適當地修訂「須盡量與不時及

當其時在英格蘭施行於類似案件者相同」；  

( b )  在第 2 2 1 章第 6 3 ( 5 )條中，以「香港以外任何普通法適用

地區」取代「英聯邦的任何地方」；  

( c )  在第 2 2 1 章第 7 9 E ( 3 ) ( a ) ( i ) ( A )條及附表 1 的表格 4 中，

以「原訟法庭」取代「高等法院」，使該提述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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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第 2 2 1 章第 8 1 A ( 2 A ) ( c )及 ( 2 B )條中，以「原訟法庭法

官」取代「高等法院法官」，使該提述更清晰；  

( e )  在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第 2 3 ( 1 )條中，以「第 7 3 或

8 4 條」取代「第 7 2、7 3 或 8 4 條」，因第 2 2 1 章「第

7 2 條」已被廢除；  

( f )  在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第 2 1、2 3、2 8、 2 9、 3 1、3 2 條

及附表的表格 I V 中，以「 2 8 天」取代「 1 0 天」。上述

規則及表格 I V 訂明的 1 0 天期限旨在使之與舊有第

2 2 1 章第 8 1 ( 7 )條訂明的 1 0 天一般上訴期限一致，但該

一 般 上 訴 期 限 已 藉 《 1 9 7 2 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 修

訂 ) ( 第 2 號 ) 條 例 》 ( 1 9 7 2 年 第 3 4 號 ) 修 訂 為 現 有

第 2 2 1 章第 8 3 Q ( 2 )條的 2 8 天。現建議修正該項不一致

之處，把 1 0 天期限改為 2 8 天期限，使兩者一致；  

( g )  刪除所有在第 2 2 1 章附表 1 的表格及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附表的表格中出現的「 1 9   」。  

( 1 8 )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 (第 3 0 0 章 ) (及若干相關修訂 )  

3 4 .  律政司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使第 3 0 0 章符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  

3 5 .  「官方」一詞，視乎文意，可指聯合王國的君主本人、聯合

王國政府及／或由聯合王國管治的領地的政府，包括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前的香港政府。在廣義上，「官方」一詞包含以上所有涵義。  

3 6 .  在 1 9 5 7 年之前，基於「官方不會犯錯」的普通法原則，在

廣義上，官方享有某些法律程序 (包括侵權訴訟 )的豁免。雖然在有限

情況下可根據合約、法規，或就官方持有的財產起訴官方，但必須事

先獲得官方同意方可將案件提交法院審理。官方豁免不僅適用於聯合

王國君主，而且還適用於聯合王國政府及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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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1 9 5 7 年，香港立法局以聯合王國《 1 9 4 7 年官方法律程序

令》為藍本，制定了第 3 0 0 章。該章旨在就官方豁免訂立例外情況，

以更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3 8 .  第 3 0 0 章訂明香港政府須就侵權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包括就

其僱員所犯的侵權行為負上轉承責任。該章確保香港市民無須取得總

督同意便可起訴香港政府。第 3 0 0 章亦訂明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

出的民事法律程序中的特別規則及程序。第 3 0 0 章載有保留條文，強

調第 3 0 0 章僅容許市民就香港政府起訴官方，而不得對聯合王國政府

或聯合王國君主本人提出起訴。  

3 9 .  1 9 9 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依

照《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解釋第 3 0 0 章後，香港市民可以在某

些民事法律程序中起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第 1 章第 3 條所界定

的「國家」的其他部分，則在普通法下繼續享有「官方豁免」 (見華天

龍 (第 2 號 ) [ 2 0 1 0 ]  3  H K L R D  6 1 1 )。  

4 0 .  建議對第 3 0 0 章作出的修訂旨在對聯合王國把香港交還中華

人民共和國前對香港行使管治權的所有相關提述作出適應化修改或予

以廢除，並無改變促成第 3 0 0 章立法的基本政策。第 3 0 0 章只會繼續

容許市民在若干民事法律程序中起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國家的其

他部分則會繼續享有被起訴的豁免權，如同聯合王國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前根據普通法享有的豁免權一樣。  

4 1 .  因此，對於本資料摘要其他分段未有闡述其適應化修改建

議，但有提述「官方」及／或第 3 0 0 章的法例，我們亦建議作適當修

訂。  

( 1 9 )  《時效條例》 (第 3 4 7 章 )  

4 2 .  律政司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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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廢除第 3 4 7 章第 4、 2 2 及 2 7 條的「或英國成文法

則」；  

( b )  適當地修訂第 3 4 7 章第 4 ( 7 )條 (有關合約及侵權行為的

訴訟以及某些其他訴訟的時效 )中，對英國法院及英國

《1 9 8 0 年時效法令》的提述；  

( c )  在第 3 4 7 章第 3 5 條中，以「《高等法院條例》」取代

「《最高法院條例》」；  

( d )  在第 3 4 7 章第 3 7 條中，以「特區政府」取代「官

方」，並以「私人之間」取代「公民與公民之間」；  

( e )  適當地修訂第 3 4 7 章第 3 8 ( 4 ) ( b )條。第 ( b )款的作用是

明確地訂明，在第 3 4 7 章生效 (即 1 9 6 5 年 6  月 1 1 日 )

前，如依據英國法令的時效期，訴訟的檢控時限已過，

便不能因第 3 4 7 章第 3 9 條指明英國法令停止適用而在

第 3 4 7 章生效後恢復提出該等訴訟。由於是次法例修訂

工作亦建議廢除第 3 9 條，因此有需要適當地修訂第

3 8 ( 4 ) ( b )條，以刪除對「第 3 9 條」的提述及附表提述

的英國法令；  

( f )  廢除第 3 4 7 章第 3 9 條 (停止適用 )及附表。第 3 4 7 章附

表提述的英國法令最遲自 1 9 7 1 年起在香港不再適用。

第 3 4 7 章於 1 9 6 5 年通過，隨後《英國法律應用條例》

(第 8 8 章 )於 1 9 6 6 年制定，列明和宣布在香港有效的英

國法令。惟附表所載的五條英國法令中，第 8 8 章僅列

出其中兩條，該些法令其後於 1 9 7 1 年從第 8 8 章中剔

除。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處

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 (文件 A 2 0 6 )，第 8 8 章與《基

本法》不一致，自 1 9 9 7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在香港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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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在第 3 4 7 章第 4 0 條中，廢除「或英國成文法則」、以

「私人」取代「公民」、以「條例」取代「成文法

則」，並以「特區政府」取代「官方」。  

發展局建議的項目  

( 2 0 )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 8 章 )  

《收回土地條例》 (第 1 2 4 章 )  

《 2 0 2 5 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 )條例》 ( 2 0 2 5 年

第 4 0 號 )  

4 3 .  發展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 a )  在第 2 8 章第 1 2 ( 1 ) ( b ) ( i i )條中，以「 1 9 7 9 年 7 月

2 0 日」 (即實際日期 )取代「《 1 9 7 9 年官地 (修訂 )條例》

( 1 9 7 9 年第 5 6 號 )實施當日」；  

( b )  在第 1 2 4 章第 4 A、 6 ( 2 A )、8 ( 4 )、1 0 ( 2 ) ( e )及 1 6 A ( 1 )

條中，以「 1 9 8 4 年 1 月 1 3 日」 (即實際日期 )取代

「《 1 9 8 4 年收回官地 (修訂 )條例》 ( 1 9 8 4 年第 5 號 )的生

效日期」；  

( c )  在 2 0 2 5 年第 4 0 號條例第 3 ( 3 1 )條所載關於「新土地」

的定義 的第 ( b ) ( v i ) 段中 ，以「《政 府租契 (長洲 ) 條

例》」取代對「《集體官契 (長洲 )條例》」的提述，以

符合《 2 0 2 5 年成文法條例》對《集體官契 (長洲 )條例》

(第 4 8 8 章 )簡稱實施的修訂。  

( 2 1 )  《古物及古蹟 (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 (綜合 )公告》

(第 5 3 章，附屬法例 B )  

4 4 .  發展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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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以「土地註冊處」取代對「香港土地註冊處」、「市區

土地註冊處」及「新界屯門土地註冊處」的提述；  

( b )  因應上述 ( a )的修訂，修改若干條文的表述，以確保第

5 3 章附屬法例 B 內相關段落的所有資料均準確無誤；  

( c )  在若干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名稱前加上「前」字；  

( d )  在若干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名稱前加上「舊」字；  

( e )  在若干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名稱中，以「前」字取代

「舊」字。「前」字用於某建築物的原有功能已有所改

變，而沒有新建築物用作相同用途的情況。  

( 2 2 )  《時效條例》 (第 3 4 7 章 )  

4 5 .  發展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在第 7 (收回土地的訴

訟時效 )及 9 ( 2 )條 (未來權益訴訟權的產生 )中，以「特區政府」取代

「官方」。上述建議修訂不會影響現有關乎時效期、時間計算和訴訟

權產生的法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的項目  

( 2 3 )  《税務條例》 (第 1 1 2 章 )  

《 1 9 7 4 年第 1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D )  

《 1 9 7 5 年第 3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E )  

《 1 9 7 6 年第 3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F )  

《 1 9 7 7 年第 2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G )  

《 1 9 7 9 年第 3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H )  

《 1 9 8 7 年第 1 號文告》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I )  

《地租 (評估及徵收 )條例》 (第 5 1 5 章 )  

4 6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

法律修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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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第 1 1 2 章中，適當地修訂若干對「政府」的提述，使

相關條文可涵蓋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等地方的政府或

地方當局；  

( b )  廢除第 1 1 2 章下 6 項過時的附屬法例，即第 1 1 2 章附屬

法例 D 至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I。鑑於第 1 1 2 章第 5 ( 1 )條

已訂定向新界土地及建築物徵收物業稅的根據，不必再

依據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D 至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I 徵收有

關物業稅，現建議廢除該 6 項已失去時效的附屬法例；  

( c )  廢除第 5 1 5 章中對「總督」的提述。  

( 2 4 )  《外地法團條例》 (第 4 3 7 章 )  

4 7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 的修訂第

4 3 7 章，包括以另一種方式表述有關條文，從而不再需要依賴在第

2 ( 2 ) ( a )條中「獲承認國家」這法定用語，該用語現被定義為意指「獲

英皇英國政府承認為國家的地區」，及以「地方」取代第 4 37 章對

「地區」的提述。  

醫務衞生局建議的項目  

( 2 5 )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條例》 (第 4 1 9 章 )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學院的指定 )公告》 (第 4 1 9 章，附屬

法例 A )  

4 8 .  第 4 1 9 章旨在就設立一個名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法團、其

職能及附帶事宜訂定條文。直至整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可

按照第 4 1 9 章第 9 條設立前，第 1 0 條這項過渡性條文訂明了在第

1 0 ( 2 )條指明的過渡期間內，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由政府委任

的委員及指定學院的院長組成，負責執行第 4 1 9 章下的各項法定職

能。該過渡期始於根據第 1 條指定的首個日期 (即 1 9 9 2 年 8 月 1 日 )，

至 1 9 9 4 年 7 月 1 9 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召開首次周年大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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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鑑於第 1 0 ( 2 )條指明的過渡期早已完結，而且醫務衞生局認

為第 1 0 條已完全不合時宜，該局建議廢除第 1 0 條和作出相應修訂。

醫務衞生局亦建議廢除根據第 4 1 9 章第 1 0 ( 4 )條訂立的第 4 1 9 章附屬

法例 A。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建議的項目  

( 2 6 )  《葛量洪獎學基金條例》 (第 1 0 7 6 章 )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條例》 (第 1 1 0 1 章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條例》 (第 1 1 1 8 章 )  

5 0 .  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諮詢相關私

人團體後，建議作出多項法律修訂，包括：  

( a )  廢除第 1 0 7 6 章弁言第 ( d )段，因該段包含對「政務司法

團」及「《政務司法團條例》」的提述；  

( b )  在第 1 0 7 6 章第 3 條中，適當地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

長法團」取代「受託人」；  

( c )  為廢除第 1 0 7 6 章弁言第 ( d )段而作出相應修訂；  

( d )  在第 1 1 0 1 章弁言第 ( b )段中，以「柏立基爵士」取代「總

督」；  

( e )  廢除已不合時宜的第 1 1 1 8 章第 4 ( 2 )條，因該條文僅規管

受託人於 1 9 8 5 年 1 月 1 日前的作為。  

( 2 7 )  《華人永遠墳場條例》 (第 1 1 1 2 章 )  

《香港基督敎循道衞理聯合敎會法團條例》 (第 1 1 3 3 章 )  

5 1 .  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諮詢相關私

人團體後，建議作出多項法律修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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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廢除第 1 1 1 2 章弁言 ( a )段中的「雖則該等土地的業權仍

然歸屬官方」，因為第 1 1 1 2 章弁言中提述的「 3 份撥

地契據」已指明該等土地業權的歸屬方式，而擬廢除的

提述並無實際法律功能；  

( b )  廢除第 1 1 3 3 章附表第 I 部 ( A )段第 2 6 項中的「位於香

港維多利亞並稱為和」，以及刪除第 1 1 3 3 章附表第 I I

部 ( B )段第 1 項中的「維多利亞」，因為即使沒有「維

多利亞」的提述，仍可辨識各塊土地的位置。  

5 2 .  另外，現亦就第 1 1 3 3 章提出並非由香港成文法系統性檢討

衍生的修訂。香港基督敎循道衞理聯合敎會藉此機會修訂第 1 1 3 3 章第

4 ( f )條，以「作任何死者的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或作任何財產

或款項的受託人或管理人；」取代「為任何慈善目的而作任何財產或

款項的保管受託人或管理人；」，使香港基督敎循道衞理聯合敎會能

根據其章程文件，更妥善地處理依據遺囑或信託受贈或託付作指明用

途的財產。  

司法機構建議的項目  

( 2 8 )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 3 6 章 )  

5 3 .  司法機構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以下類別的法

律修訂，包括：  

第 1 類：廢除第 4 章第 5 9 條  

( a )  第 4 章第 5 9 條在功能上已不合時宜，建議予以廢除。該

條文旨在解釋有關詞語及詞句，以處理《 1 9 7 5 年最高法

院條例》取代其前身條例時所涉的「最高法院」改組事

宜；  

第 2 類：原訟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及法官和司法常務官的若干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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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目前在第 4 章中，有關原訟法庭司法管轄權及其法官和高

等法院司法常務官若干權力的條文參照聯合王國的某些法

院。為使這些條文不再提述聯合王國法院並確保延續性，

司法機構建議取代這些載於第 1 2 ( 2 ) ( a )、 1 2 ( 3 ) ( a )、

3 3 ( 1 )及 3 8 ( 1 )條的提述，改為提述緊接本條例草案生效

前原訟法庭的司法管轄權或是高等法院；  

第 3 類：委任文書  

( c )  現時，有關不同級別的法院和審裁處的各項司法任命的委

任文書實際上均為委任狀。現行法律在各級法院的司法任

命的文書方面沒有統一的描述。舉例而言，在第 4 章中，

用以委任高等法院法官的文書指明為「蓋有公印的《英皇

制誥》」，而在第 3 3 6 章中，區域法院法官須由行政長官

「以蓋有公印的文書」委任。為求一致，司法機構建議刪

除第 4 章及第 3 3 6 章中對使用某類文書的提述；  

第 4 類：其他與適應化修改有關的修訂及雜項修訂  

( d )  在第 4 章以「行政長官」取代對「總督」及「國務大臣」

的提述；  

( e )  廢除第 4 章第 6 B、 8 ( 3 )、 1 0 ( 1 A )及 1 0 ( 1 B )條，以及第

3 3 6 章第 4 ( 3 )及 ( 4 )條。這些條文關於具追溯效力的法官

委任，旨在處理調職到香港的法官 (例如來自聯合王國其

中一個海外地區 )的薪酬、服務期的連續性及退休金事

宜，因此已不再需要該等條文；  

( f )  建議適當地修訂第 4 章第 9 ( 2 A ) ( b )條對「受僱於香港官

方從事司法或法律工作」的提述。該條文關於法官的專業

資格；  

( g )  建議對第 4 章及第 3 3 6 章作出其他多項適應化修改及雜

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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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建議的項目  

( 2 9 )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 8 2 章 )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第 3 6 0 章 )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 (評估徵款 )規例》

(第 3 6 0 章，附屬法例 A )  

《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第 4 6 9 章 )  

5 4 .  勞工及福利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

修訂，包括︰  

( a )  在第 2 8 2 章第 4 ( 1 )條、第 3 6 0 章第 2、3、4 ( 3 ) ( e )條及

附表 3 第 2 條、第 3 6 0 章附屬法例 A 第 1 6 ( 1 )條，以及

第 4 6 9 章第 2、 3 及 1 4 ( 3 ) ( b )條中，視乎文意，就對「官

方」、「女皇陛下」、「女皇陛下……香港政府」及「女

皇陛下香港政府」的提述，適當地作出適應化修改，以反

映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 b )  對第 2 8 2 章第 3 ( 1 )條所載「僱主」的定義適當地作出適

應化修改，以反映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

地位；  

( c )  在適當的情況下以「特區政府」取代「政府」；  

( d )  建 議 凡 條 文 中 對 「 政 府 」 的 提 述 在 文 意 上 應 當 包 括

1 9 9 7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當時香港政府，則須適當地修訂

該等條文，以涵蓋當時的香港政府；  

( e )  在第 2 8 2 章第 2 9 ( 1 ) ( c )及 3 0 A ( 1 )條中，以「擔任司法職

位的人、領事館官員或獲法律授權而可錄取該份供詞的

人」取代對「女皇陛下領地或於女皇陛下行使司法管轄權

的地方在法官或裁判官」及「英國領事官員」的提述。勞

工及福利局亦建議在不違反現有條文的政策原意的情況

下，適當地將第 2 8 2 章第 2 9 ( 1 ) ( c )條中提述的聯合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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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條文 (關乎在無法在香港尋獲證人的情況下，身處香

港以外地方的證人就受僱在船上工作的人的申索作出的供

詞是否可接納為證據 )本地化。  

保安局建議的項目  

( 3 0 )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權力及職責 )公告》 (第 1 章，附屬法例

D )  

《入境事務隊條例》 (第 3 3 1 章 )  

5 5 .  保安局建議廢除第 1 章附屬法例 D。該條訂明：「總督現予

指示：入境事務處副處長掌有任何條例向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授予的

所有權力或委以的所有職責」。歷年的法例修訂已在香港法例中，就

入境事務隊不同職級成員 (包括入境事務處副處長及入境事務處助理處

長 )的權力及職責，訂定充分明確的賦權條文。該等條文已令第 1 章附

屬法例 D 變得不合時宜。當局認為如有需要，任何未有在上述賦權條

文涵蓋的例外情況，均應藉另行訂立特定條文予以處理，而非繼續援

引第 1 章附屬法例 D 所作的宣告。就第 3 3 1 章而言，為確保在擬議廢

除第 1 章附屬法例 D 後，入境事務處副處長的權力不受影響，並保留

其對違紀行為作出裁斷及施加懲罰的權力及職責，保安局建議在第

3 3 1 章第 8 ( 1 )至 ( 3 )條中，在每個對「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的提述之

前，加入「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 3 1 )  《人事登記規例》 (第 1 7 7 章，附屬法例 A )  

5 6 .  保安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以下法律修訂︰  

( a )  對第 1 7 7 章附屬法例 A 第  2 5 ( b ) ( i i )  條中的「聯合王國

政府」作出適當的適應化修改，以反映香港作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 b )  在第 2 5 ( b ) ( i )及 ( i i )條中，以性別中立的提述「配偶」取

代「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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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防衞 (射擊練習區 )條例》 (第 1 9 6 章 )  

5 7 .  保安局建議刪除第 1 9 6 章附表 2 中的「皇家香港遊艇會秘

書」。附表 2 訂定一份名單，所列人士會在每個季度開始時獲香港駐

軍最高指揮官傳閱一份從槍炮位進行射擊練習的臨時計劃，並會獲提

供相關顯示射擊練習區的圖表，以及擬進行的射擊練習通知。除皇家

香港遊艇會秘書外，附表 2 所列人士均為政府官員。  

5 8 .  除第 1 9 6 章的法例規定外，香港駐軍每季會在保安局協助下

於憲報公告刊登「實彈練習公告」，以廣周知；而與射擊練習相關的

時間表等資料亦會定期透過特區政府的新聞公報向公眾發放。因此，

並無必要在第 1 9 6 章附表 2 中指明「皇家香港遊艇會秘書」是其中一

位須予提供射擊練習計劃、通知及圖表的人士。  

( 3 3 )  《基要服務團 (一般 )規例》 (第 1 9 7 章，附屬法例 A )  

《基要服務團 (後備消防隊 )規例》 (第 1 9 7 章，附屬法例 C )  

《輔助隊薪酬及津貼條例》 (第 2 5 4 章 )  

《薪酬級別 (後備消防隊單位 )編配公告》 (第 2 5 4 章，附屬

法例 D )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 7 4 章，附屬法例 G )  

5 9 .  後備消防隊單位 (該單位 )在 2 0 世紀設立，目的是輔助當時的

香港消防隊 (即香港消防處的前身 )執行滅火工作。該單位於 1 9 7 5 年解

散，現時並無團員。鑑於第 1 9 7 章附屬法例 C 及第 2 5 4 章附屬法例 D

專門為該單位的設立、動員和運作及其團員的薪級表訂定條文，現已

不合時宜，保安局建議予以廢除。此外，該局認為第 1 9 7 章附屬法例

A、第 2 5 4 章及第 3 7 4 章附屬法例 G 中對該單位的提述亦不合時宜，

故建議適當地修訂或廢除相關條文或用詞。建議修訂包括：  

( a )  適當地修訂第 2 5 4 章第 2 ( 1 )條中對「總指揮」及「有

限動員」的定義及第 8 (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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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廢除第 1 9 7 章附屬法例 A 第 5 條及附表 2 中的表格 I I I

和表格 I V；  

( c )  適當地修訂第 3 7 4 章附屬法例 G 第 2 ( 1 )條中對「 “國

家 ”的公共服務人員」的定義。  

( 3 4 )  《刑事罪行條例》 (第 2 0 0 章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 2 1 章 )  

《刑事上訴規則》 (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  

《逃犯條例》 (第 5 0 3 章 )  

《逃犯 (表格 )規例》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M )  

6 0 .  保安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修訂，

包括：  

( a )  第 2 0 0 章第 8 4 條及第 8 5 條旨在保障財政及公司記錄

完整。根據第  8 4 條，凡在與「任何銀行、法團、公司

或社團」有關的出售股份合約內作出虛假記項，「而該

等銀行、法團、公司或社團是憑藉成立章程或由於、根

據、憑藉任何條例成立」，即屬刑事罪行。根據第 8 5

條，凡在與「香港境內銀行…或在憑藉成立章程或由

於、根據、憑藉任何條例成立的法團、公司、社團」有

關的銀行簿冊內作出虛假記項，即屬刑事罪行。就公司

成 立 為 法 團 而 言 ， 「 成 立 章 程 」 ( 英 文 對 應 詞 為

「 c h a r t e r」 )一詞相當可能指或最少包含英皇制書，因

為根據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可藉下述其中一個形式成

立法團︰ ( i )藉官方英皇制書成立為法團；或 ( i i )藉國會

權力成立為法團。「藉英皇制書成立為法團」是指憑藉

官方皇室特權所作出的授予成立為法團，不論該授予文

書是稱為授予書、令狀，抑或成立章程。建議適當地對

「成立章程」一詞作出適應化修改，以「在香港以外地

方以其他合法形式成立」取代該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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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第 2 2 1 章第 8 3 Q ( 6 )條處理上訴程序如何適用於「受保

護的戰俘」及「受保護的囚犯」，當中涉及外交和國防

事務。外交事務和防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範圍之外。因此，建議廢除

第 8 3 Q ( 6 )條；  

( c )  基於以上所述，建議廢除第 2 2 1 章附屬法例 A 第 2 3 ( 1 )

條對第 2 2 1 章第 8 3 Q ( 6 )條的提述；  

( d )  第 5 0 3 章第 3 ( 1 6 ) ( b )條所述的「任何英國成文法則」

已不合時宜，建議予以廢除；  

( e )  建議把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M 附表中表格 7 所述的「香

港公印」適當地修訂為第 1 章所界定的「公印」；  

( f )  建議在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M 附表中的表格內，刪除所

有的「1 9   」。  

( 3 5 )  《香港輔助警隊條例》 (第 2 3 3 章 )   

《香港輔助警隊規例》 (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  

6 1 .  保安局建議適當地修訂有關或提述依據《強制服役條例》

(第 2 4 6 章 ) (已於 1 9 9 7 年廢除 )徵召人員加入香港輔助警察隊 (輔警隊 )

的安排的條文。根據第 2 4 6 章，英國公民有法律責任接受徵召，加入

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強制服役。儘管第 2 4 6 章已於 1 9 9 7 年廢除，但

第 2 3 3 章及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中仍有條文提述或區別根據第 2 4 6 章

規定須於當時的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服役的成員 (被徵召入伍隊員 )及

自願加入輔警隊的「志願人員」。隨着第 2 4 6 章被廢除，上述區別已

不再存在。建議修訂包括：  

( a )  廢除第 2 3 3 章第 5 ( 2 )條。該條訂明，凡第 2 4 6 章

第 1 5 條規定有法律責任登記加入輔警隊的人，警務處

處長須將該人登記加入輔警隊，並將該人編入處長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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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職級。此條文已不合時宜，因為已不會再有透過

此途徑登記加入輔警隊的輔警隊隊員；  

( b )  廢除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第 2 條中「志願人員」的定

義。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對志願人員與被徵召入伍隊

員作出了區分。「志願人員」定義為並非受第 2 4 6 章施

加法律責任而須登記加入強制服役的隊員。此條文已不

合時宜，因為目前或將來均不會再有受第 2 4 6 章施加法

律責任而須登記加入強制服役的輔警隊隊員；  

( c )  廢除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第 7 條。該條訂明任何非志

願人員的隊員 (即被徵召入伍隊員 )辭職，須受第 2 4 6 章

的條文規限。此條文已不合時宜，因為沒有輔警隊隊員

是被徵召入伍的隊員，而且有意辭職的隊員亦無須依據

這條規例提出辭職；  

( d )  由於不再有「志願人員」和「被徵召入伍隊員」之分，

因此把第 2 3 3 章附屬法例 A 第 5、 6 及 9 條中對「志願

人員」的提述適當地修訂為「隊員」 (該詞在第 2 3 3 章

第 2 條被界定為輔警隊的隊員 )。  

( 3 6 )  《販毒 (追討得益 ) (指定國家和地區 )令》 (第 4 0 5 章，附屬

法例 A )  

6 2 .  保安局建議適當地刪除在第 4 0 5 章附屬法例 A 附表 1 中，在

三個有關當局的名稱 (即耿濟島治區律政司  (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f o r  

t h e  B a i l i w i c k  o f  G u e r n s e y )、萌島律政司  (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f o r  

t h e  I s l e  o f  M a n )及澤西島治區律政司  (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  f o r  t h e  

B a i l i w i c k  o f  J e r s e y ) )前面的尊稱提述「H e r  M a j e s t y ’ s」，目的是更

新這些名稱，以反映現時的情況 (已故聯合王國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於

2 0 2 2 年 9 月逝世後，國王查理斯三世繼承王位，成為這些地方的國家

元首 )，以及避免日後作為這三個有關當局所屬國的元首的英國君主出

現變更時需要再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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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  《逃犯 (荷蘭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A )  

《逃犯 (加拿大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B )  

《逃犯 (澳大利亞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C )  

《逃犯 (馬來西亞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D )  

《逃犯 (美利堅合眾國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F )  

6 3 .  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前，部分英國法例把聯合王國與外國訂

立的引渡逃犯安排延伸至香港。  

6 4 .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A、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B、第 5 0 3 章附屬

法例 C 及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D 的第 3 條，以及第 5 0 3 F 章第 3 條和附

表 2，均載有對特定英國法例的相應修訂，使該等法例不再適用於香

港，原因是其後香港與有關外國另行訂立了雙邊協議。該等提述既已

達到其目的，建議予以廢除。  

( 3 8 )  《逃犯 (民航安全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G )  

《逃犯 (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及人質 )令》 (第 503 章，附屬法例

H)  

《逃犯 (危害種族 )令》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K )  

6 5 .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G 附表 1 至 3 分別敍述或載錄《關於制止

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關於制止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

約》，以及《作為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在蒙特利爾訂立的〈關於制止危

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的補充的〈制止在為國際民航服務的

機場上的非法暴力行為的議定書〉》。各附表中若干註腳並不構成該

等文書的一部分，且已屬過時或須作出適應化修改，建議予以廢除：  

( a )  在對「條約集第 6 7 號 ( 1 9 4 6 )，C m d .  7 0 1 5。」、「條

約 集 第 8 號 ( 1 9 5 3 ) ， C m d .  8 7 4 2 。 」 及 「 條 約 集

第 1 0 號 ( 1 9 7 4 )。C m n d .  5 5 2 4。」的提述中，該等編號

是指聯合王國在公布已對其生效的國際條約，或聯合王

國已簽署但尚未批准的國際條約時，用作條約識別編碼

的敕令書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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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對 「 ， 並 經 由 英 國 政 府 文 書 局 代 理 組 ( 郵 政 信 箱

5 6 9  號，倫敦 S E 1  9 N Y。電話 0 1 - 9 2 8  6 9 7 7 內線 4 1 0 )

提供。」的提述。  

6 6 .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H 附表 2 載錄或敍述了《反對劫持人質國

際公約》的條文。附表 2 中若干註腳並不構成該等文書的一部分，且

已屬過時或須作出適應化修改，建議予以廢除：  

( a )  在對「條約集第 6 7 號 ( 1 9 4 6 )，C m d .  7 0 1 5」、「聯合

國第 2 號 ( 1 9 4 9 )， C m d .  7 6 6 2」、「條約集第 6  號

( 1 9 7 7 )，C m n d .  6 7 0 2，第 2 2 頁」、「條約集第 3 9 號

( 1 9 5 8 )，C m d .  5 5 0」及「雜項第 1 9 號 ( 1 9 7 7 )，C m d .  

6 9 2 7」的提述中，該等編號是指聯合王國在公布已對其

生效的國際條約，或聯合王國已簽署但尚未批准的國際

條約時，用作條約識別編碼的敕令書編號；  

( b )  對「，並經由英國政府文書局代理組 (郵政信箱 5 6 9 號，

倫敦 S E 1  9 N Y—電話 0 1 - 9 2 8  6 9 7 7 (內線 4 1 0 ) )提

供」的提述。  

6 7 .  第 5 0 3 章附屬法例 K 附表載錄或敍述了《防止及懲治危害種

族罪公約》的條文。該附表中若干註腳並不構成該等文書的一部分，

且已屬過時或須作出適應化修改，建議予以廢除：  

( a )  在對「條約集第 6 7 號 ( 1 9 4 6 )， C m d .  7 0 1 5」的提述

中，該編號是指聯合王國在公布已對其生效的國際條

約，或聯合王國已簽署但尚未批准的國際條約時，用作

條約識別編碼的敕令書編號；  

( b )  對「本公約自 1 9 7 0 年 4 月 3 0 日起對聯合王國生效」的

提述。  

( 3 9 )  《官方機密條例》 (第 5 2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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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保安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在第 5 2 1 章第 2 3 條

的標題中，以「在香港境外作出的行為」取代「在海外作出的作

為」。  

( 4 0 )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 (第 5 2 4 章 )  

6 9 .  保安局建議適當地修訂第 5 2 4 章第 4 ( 1 )條的「行政酌情決

定」的定義。該定義中對「等候女皇發落」的提述，現已不合時宜。  

7 0 .  在《 1 9 9 3 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制定前，成年人如被裁定

犯謀殺罪，可依據《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 2 1 2 章 )第 2 條被判處死

刑，但自 1 9 6 6 年起從未曾根據當時的政策執行死刑。當時，第 2 2 1

章第 7 0 條禁止對被裁定犯謀殺罪而在犯罪時不足 1 8 歲的人判處死

刑，並訂明該等人士應處以拘留，「按法庭認為適合者，等候女皇發

落」。這種刑罰於 1 9 9 3  年被廢除，自此便不再有新的囚犯被判處拘

留等候女皇發落。被裁定犯謀殺罪而在犯罪時不足 1 8 歲的人現時會被

判處酌情性終身監禁刑罰。至於該些本來被拘留等候女皇發落的囚

犯，則於 1 9 9 7 年 7 月 1 日起視為被拘留等候行政長官的酌情決定發

落。鑑於現時沒有原本被拘留等候女皇發落而正在服刑的囚犯或獲釋

後仍受監管者，而未來亦不會有任何被拘留等候女皇發落的新囚犯，

建議刪除該提述，僅以「行政酌情決定 ( E x e c u t i v e  d i s c r e t i o n )指行政

長官的酌情決定」作為有關條文的表述。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的項目  

( 4 1 )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  

7 1 .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就第 4 章作出

有關海事司法管轄權的多項法律修訂，包括︰  

( a )  在第 1 2 A 條第 ( 3 ) ( a ) ( i )、 ( 3 ) ( c ) ( i )及 ( 8 ) ( a )款中，廢除

對「 1 8 9 4 至 1 9 7 9 年《商船法令》」的提述；  

( b )  在第 1 2 A ( 2 ) ( r )條中，廢除對「海軍特權」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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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在第 1 2 A ( 7 ) ( a )及 1 2 E ( 2 ) ( a )條中，廢除對「英國」和

「英國船舶」的提述；  

( d )  在第 1 2 E ( 2 ) ( c )及 ( 4 )條中，廢除對「女皇陛下的船

舶」、「女皇陛下的航空器」、「女皇陛下的氣墊船」

及「總督」的提述；  

( e )  在第 1 2 D 條中，以「行政長官」取代「總督」；  

( f )  適當地修訂第 1 2 E ( 1 )條中「船舶」的定義；   

( g )  廢除第 1 2 E ( 2 ) ( b )條。該條文包含對「《 1 8 9 4 年商船

法令》 ( 1 8 9 4  c .  6 0  U . K . )第 5 5 2 條」的提述；  

( h )  在第 1 2 E ( 2 ) ( c )條中，以「 “國家 ”」取代「官方」；  

( i )  廢除第 1 2 E ( 3 )條，因為該條文關乎由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管理的防務。  

( 4 2 )  海事相關的法例 2 

 

2 海事相關的法例包括：  

i .  《領港 (紀律研訊程序 )規例》 (第 8 4 章，附屬法例 B )  

i i .  《商船條例》 (第 2 8 1 章 )  

i i i .  《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第 3 1 3 章，附屬法例 A )  

i v .  《商船 (安全 )條例》 (第 3 6 9 章 )  

v .  《商船 (給驗船師的指示 ) (客船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C )  

v i .  《商船 (最少乘客空間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E )  

v i i .  《商船 (安全 ) (錨及錨鏈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Q )  

v i i i .  《商船 (安全 ) (貨船構造及檢驗 ) ( 1 9 8 4 年 9 月 1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 )規

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R )  

i x .  《商船 (安全 ) (貨船構造及檢驗 ) ( 1 9 8 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規

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S )  

x .  《商船 (安全 ) (船體開口及水密艙壁開口的關閉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

法例 U )  

x i .  《 商 船 ( 安 全 ) ( 防 火 ) ( 1 9 8 0 年 5 月 2 5 日 之 前 建 造 的 船 舶 ) 規 例 》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W )  

x i i .  《商船 (安全 ) (消防裝置 ) ( 1 9 8 0 年 5 月 2 5 日或之後但 1 9 8 4 年 9  月 1 日

之前建造的船舶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X )  

x i i i .  《商船 (安全 ) (防火 ) ( 1 9 8 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Y )  

x i v .  《商船 (安全 ) (上落設施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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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在各項與海事

相關的法例中作出以下類別的法律修訂：  

第 1 類︰廢除過時的本地法例及對聯合王國法例或相關字詞的提述  

( a )  廢除不合時宜的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C 及第 3 6 9 章附屬

法例 E。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C 下的規定已被第 3 6 9 章

附屬法例 A L、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M、第 3 6 9 章，以

及第 3 6 9  章下的其他附屬法例取代。第 3 6 9 章附屬法

例 E 所規管的特別業務已不合時宜，而且如有需要，海

事處處長可視乎情況援引第 3 6 9 章相關附屬法例所賦予

的權力，豁免從事特別業務的客船；  

( b )  適當地廢除對聯合王國法例或相關字詞的提述，例如在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R、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S、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W、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X、第 3 6 9 章附屬

法例 Y、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H、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L、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M、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x v .  《商船 (安全 ) (客船構造 ) ( 1 9 8 4 年 9 月 1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L )  

x v i .  《商船 (安全 ) (客船構造及檢驗 ) ( 1 9 8 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規

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M )  

x v i i .  《商船 (安全 ) (防護衣物及設備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O )  

x v i i i .  《商船 (安全 ) (導航設備及航行安全 )規例》 (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B A )  

x i x .  《商船 (油類污染的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 (第 4 1 4 章 )  

x x .  《商船 (註冊 )條例》 (第 4 1 5 章 )  

x x i .  《商船 (限制船東責任 )條例》 (第 4 3 4 章 )  

x x i i .  《商船 (船東及其他人士責任 ) (噸位計算 ) (香港 )令》 (第 4 3 4  章，附屬法

例 A )  

x x i i i .  《海上貨物運輸條例》 (第 4 6 2 章 )  

x x i v .  《商船 (海員 )條例》 (第 4 7 8 章 )  

x x v .  《商船 (海員 ) (進入危險艙 )規例》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B )  

x x v i .  《商船 (海員 ) (船上活動安全 )規例》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G )  

x x v i i .  《商船 (海員 ) (船員艙房 )規例》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I )  

x x v i i i .  《商船 (海員 ) (安全工作守則 )規例》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M )  

x x i x .  《 商 船 ( 海 員 ) ( 安 全 人 員 和 意 外 、 危 險 事 故 及 職 業 病 報 告 ) 規 例 》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R )  

x x x .  《商船 (班輪公會 )條例》 (第 4 8 2 章 )  

x x x i .  《商船 (碰撞損害法律責任及救助 )條例》 (第 5 0 8 章 )  

x x x i i .  《商船 (本地船隻 ) (一般 )規例》 (第 5 4 8 章，附屬法例 F )  

x x x i i i .  《商船 (本地船隻 ) (安全及檢驗 )規例》 (第 5 4 8 章，附屬法例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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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第 4 1 4 章、第 4 1 5 章、第 4 3 4 章附屬法例 A、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I 及第 5 0 8 章出現的「《 1 9 6 5 年商

船 (客船構造 )規則》 ( M e r c h a n t  S h i p p i n g  ( P a s s e n g e r  

S h i p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R u l e s  1 9 6 5 ) ( S . I .  1 9 6 5 / 1 1 0 3  

U . K . )」、「《 1 9 5 2 年商船 (構造 )規則》 ( M e r c h a n t  

S h i p p i n g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R u l e s  1 9 5 2 ) ( S . I .  

1 9 5 2 / 1 9 4 8  U . K . )」、「《 1 9 5 2 年商船 (消防裝置 )規

則 》 ( M e r c h a n t  S h i p p i n g  ( F i r e  A p p l i a n c e s )  R u l e s  

1 9 5 2 ) ( S . I .  1 9 5 2 / 1 9 5 0  U . K . )」、「 1 8 9 4 至 1 9 7 9 年的

《 商 船 法 令 》 ( M e r c h a n t  S h i p p i n g  A c t s  1 8 9 4  t o  

1 9 7 9 ) 」 ， 以 及 「 商 船 公 告 ( M e r c h a n t  S h i p p i n g  

N o t i c e )」；  

第 2 類：對英國標準及聯合王國政府或機構刊物的提述  

( c )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藉此機會適當地取代第 3 6 9 章附屬法

例 Q、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R、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S、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U、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W、第 3 6 9 章

附屬法例 X、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Y、第 3 6 9 章附屬法

例 A H、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L、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M、第 3 6 9 章附屬法例 A O、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B、

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G、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M、第 4 7 8

章附屬法例 R 及第 5 4 8 章附屬法例 G 中對英國標準、

英國規則或非本地刊物的提述。由於取代標準主要是由

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標準化組織、歐洲標準組織或國際

電工委員會訂立的國際標準，而這些標準簡單可行，且

廣受航運業界認可，因此上述更新既不會有政策上的影

響，也不會影響業界的運作；  

第 3 類：對「官方」的提述  

 
x x x i v .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 (第 6 0 5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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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第 4 3 4 章第 2 6 條中，以「特區政府」取代「官

方」；  

第 4 類：其他技術性修訂  

( e )  在第 8 4 章附屬法例 B 第 5 ( 3 ) ( b )條中，以「法庭」取

代「民事法律程序中於高等法院」，以更準確地反映政

策原意，並採用在無須提述某一級別的法院的類似情況

下慣常使用的字眼；  

( f )  廢除第 4 1 4 章、第 4 1 5 章、第 4 3 4 章、第 4 6 2 章、

第 4 7 8 章、第 4 8 2 章及第 5 0 8 章中為廢除或保留其他

法例而制定的條文。該等條文既已達到其目的，不再需

要予以保留；  

( g )  適當地修訂不合時宜的提述，例如第 2 8 1 章及第 3 6 9

章中的「委任令」、「香港印章」、「香港公印」及

「海軍法庭」，以及第 3 1 3 章附屬法例 A 中的「維多

利亞港皇后碼頭」；  

( h )  適當地修訂第 4 1 4 章及第 6 0 5 章中對第 3 1 9 章若干條

文的相互參照提述。該等提述亦擬藉本次立法工作予以

修訂；  

( i )  在第 3 1 3 章附屬法例 A 及第 5 4 8 章附屬法例 F 中，適

當地將「國家或地區」修訂為「國家、地區或地方」，

原因是後者涵蓋中國內地、澳門或台灣的港口。  

( 4 3 )  《 1 9 9 5 年飛航 (香港 )令》 (第 4 4 8 章，附屬法例 C )  

《航空運輸條例》 (第 5 0 0 章 )  

7 3 .  運輸及物流局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作出多項法律

修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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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第 4 4 8 章附屬法例 C 第 2 ( 2 )條已不合時宜，因此予以

廢 除 。 由 於 時 任 總 督 根 據 第 4 4 8 章 附 屬 法 例 C

第 2 ( 2 ) ( d )條延遲實施第 4 4 8 章附屬法例 C 某些條文的

權力僅限於 1 9 9 6 年 1 1 月 3 0 日或之前的時期，因此第

2 ( 2 ) ( d )條最遲自 1 9 9 6 年 1 2 月 1 日起已變得不合時

宜。此外，第 4 4 8 章附屬法例 C 第 2 ( 2 )條的其餘條文

訂明延遲撤銷《 1 9 7 7 年飛航 (海外地區 )令》的某些條

文，並以 1 9 9 6 年 1 2 月 1 日或之前為限，因此該等條

文亦已變得不合時宜；  

( b )  因應上述修訂，在第 4 4 8 章附屬法例 C 第 2 ( 1 )條的英

文文本中，以「 T h e」取代「 S u b j e c t  t o  p a r a g r a p h  

( 2 ) ,  t h e」；  

( c )  在第 5 0 0 章第 1 9 ( 1 )、1 9 ( 2 )及 1 9 ( 3 )條中，以「特區政

府」取代「官方」；  

( d )  在第 5 0 0 章第 1 2 ( 2 )條中，以「行政長官」取代「總

督」。  

( 4 4 )  《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 (第 1 0 4 2 章 )  

7 4 .  運輸及物流局在諮詢海員俱樂部後，建議為法律適應化和相

關目的，在第 1 0 4 2 章第 4 ( 2 )條中，以「香港以外」取代「海外」。  

各決策局和部門建議的類似修訂  

( 4 5 )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第 2 章，附屬法例 A )  

《特權及豁免權 (聯合聯絡小組 )條例》 (第 3 6 章 )  

《新界土地契約 (續期 )條例》 (第 1 5 0 章 )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法團條例》 (第 1 1 6 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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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  現建議在第 2 章附屬法例 A 第 3 段、第 3 6 章第 2 條、第

1 5 0 章弁言及第 1 1 6 4 章弁言第 ( g )段的英文及中文文本中，以該文件

的 雙 語 官 方 全 稱 「 J o i n t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f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t h e  

P e o p l e ’ s  R e p u b l i c  o f  C h i n a  a n d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t h e  U n i t e d  

K i n g d o m  o f  G r e a t  B r i t a i n  a n d  N o r t h e r n  I r e l a n d  o n  t h e  Q u e s t i o n  

o f  H o n g  K o n g」取代「 J o i n t  D e c l a r a t i o n」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

明》」取代「《聯合聲明》」。由於本條例草案建議修訂多項成文法

則中對「《聯合聲明》」的提述，改為採用該文件的全稱，日後起草

的新條文大抵無須再提述第 1 章第 3 條中「《聯合聲明》」的定義。

因此，現建議廢除第 1 章第 3 條中「《聯合聲明》」的定義。  

7 6 .  醫務衞生局亦建議修訂第 1 1 6 4 章弁言第 ( g )段中對「主權移

交」的提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 9 9 7 年 7 月 1 日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取代該提述，以準確反映「《聯合聲明》」宣布的內容。  

( 4 6 )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第 1 0 章 )  

《港口管制 (貨物裝卸區 )規例》 (第 8 1 章，附屬法例  A )  

《應課稅品規例》 (第 1 0 9 章，附屬法例 A )  

《税務條例》 (第 1 1 2 章 )  

《豁免利得稅 (內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行的債務票據 )令》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D R )  

《入境 (未獲授權進境者 )令》 (第 1 1 5 章，附屬法例  D )  

《人事登記規例》 (第 1 7 7 章，附屬法例 A )  

《邊境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H )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 2 4 5 章，附

屬法例 K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M )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 2 4 5 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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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法例 O )  

《九廣鐵路公司附例》 (第 3 7 2 章，附屬法例 B )  

《商船 (限制船東責任 )條例》 (第 4 3 4 章 )  

《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 4 8 章 )  

《商船 (本地船隻 ) (一般 )規例》 (第 5 4 8 章，附屬法例  F )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 8 8 章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 6 0 1 章 )  

( i )  「內地」與「大陸」  

7 7 .  本項列出的成文法則載有提述，在關乎香港的情況下提及中

國內地時，以「大陸」作為「M a i n l a n d」的中文對應詞。我們注意

到，在關乎「香港」的情況下提及內地時，更為恰當的表達方法 3是採

用「內地」作為對應詞，而「大陸」一詞應只供在關乎「台灣」的情

況下提及「M a i n l a n d」的語境中使用。  

7 8 .  現建議按照有關語境，適當地修訂第 1 章及第 1 7 7 章附屬法

例 A 中出現的「大陸」一詞。  

( i i )  以「C h i n e s e  M a i n l a n d」作為「中國內地」的英文對應

詞  

7 9 .  現藉此機會在第 1 章、第 8 1 章附屬法例 A、第 1 0 9 章附屬

法例 A、第 1 1 2 章、第 1 1 5 章附屬法例 D、第 1 7 7 章附屬法例 A、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H、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K、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M、

第 2 4 5 章附屬法例 O、第 3 7 2 章附屬法例 B、第 5 4 8  章、第 5 4 8 章附

屬法例 F、第 5 8 8 章及第 6 0 1 章中，採用「C h i n e s e  M a i n l a n d」作為

「中國內地」的英文對應詞，以反映用語方面的文體改動。  

 

3 舉例而言，可參考國務院轄下官方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發表的規範《新華社新聞

信息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 ( 2 0 1 6 年 7 月修訂 )》。當中第 3 4  點訂明「『台

灣』與『祖國大陸 (或「大陸」 )』為對應概念，『香港、澳門』與『內地』為

對應概念……」。  



3 8  

( i i i )「M a c a o」與「M a c a u」  

8 0 .  現時多項成文法則中對「M a c a u」的提述是《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等官方葡語文本就「澳門」所用的葡文對應詞。不過，在

該等成文法則中使用「M a c a o」作為「澳門」的英文對應詞似乎更為

恰當，因為「M a c a o」也常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英文刊物。  

8 1 .  現建議以「M a c a o」取代在第 1 章、第 1 0 章、第  1 1 2  章、

第 1 1 2 章附屬法例 D R 及第 4 3 4 章英文文本中出現的「M a c a u」。  

( 4 7 )  其他與適應化修改有關的修訂及雜項修訂  

8 2 .  為法律適應化和相關目的，對於本資料摘要其他分段未有就

其建議修訂闡述的其他相關條文或提述，我們亦建議作適當修訂。  

# 6 37 43 7- 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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